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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程总体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1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30兆瓦输变电

工程 

建设单位 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罗秀宇 联系人 李顺强 

通讯地址 河北省黄骅市西北部约 21km 处的黄骅市管养场 

联系电话 15128273673 传真 -- 邮编 061100 

建设地点 河北省黄骅市吕桥镇管养场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 技改 □          行业类别 电力供应 D4420 

环境影响报告表 
名称 

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30
兆瓦输变电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河北圣洁环境生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初步设计单位 河北冀电电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沧州市环境保

护局 
文号 

沧环表 
[2018]14 号 

时间 
2018 年 5 月

17 日 

工程核准部门 
河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文号 

冀发改能源备

字[2015]115 号 
时间 

2015 年 7 月

10 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 文号 -- 时间 -- 

环境保护设施 
设计单位 

-- 

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单位 

-- 

环境保护设施 
监测单位 

 承德市东岭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万元） 3990 
环保投资 
（万元） 

206.4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5.17% 

实际总投资（万元） 3990 
环保投资 
（万元） 

206.4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5.17% 

环评主体工程规模 
1 台 63MVA 主变 
单回线路 11.221km 

工程开工

日期 
2018 年 5 月 

实际主体工程规模 
1 台 63MVA 主变 
单回线路 11.221km 

投入试运

行日期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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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编制依据、调查范围、环境监测因子、敏感目标、调查重点 

调查范围 

验收调查表范围与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价范围一致，调查范围如下： 

（1）升压站评价范围 

电磁环境评价范围为 110kV 升压站站址围墙外 30m 区域； 

声环境评价范围为 110kV 升压站站址围墙外 200m 区域。 

生态评价范围为 110kV 升压站站址围墙外 500m 区域。 

（2）线路评价范围 

架空线路输电线路电磁环境评价范围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

各 30m 带状区域。 

电缆输电线路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5m

（水平距离）。 

输电线路声环境评价范围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带状

区域。 

输电线路生态评价范围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300m带状区

域。 

 

环境监测

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等效连续 A 声级。 



 

3 

环境敏感

目标 

本项目距离黄骅市正阳 110kV升压站最近距离为南侧 675m处的四分

场一队。距离 110kV 送出线路最近的村庄为西北侧 470m 处的大王御史庄

村，因此升压站厂界外 30m 范围内无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环境敏感目标；

升压站厂界外 200m 范围内无噪声环境敏感目标；升压站厂界外 500m 区

域范围内无生态环境敏感目标。输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m

带状区域无电磁、声环境敏感目标。本项目站址围墙外 500m 范围内区域

无生态敏感目标，电缆输电线路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电缆管廊两侧边

缘各外延 5m（水平距离）无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环境敏感目标，输电线

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300m 带状区域内无生态敏感目标。 

调查重点 

1、工程设计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提出的造成环境影响的主要工程

内容 

2、核查实际工程内容、方案设计变更情况和造成的环境影响变化情

况 

3、环境保护目标基本情况及变更情况 

4、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及其他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执行情况 

5、环境保护设计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件中提出的环

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有

效性 

6、环境质量和环境监测因子达标情况 

7、工程施工期和试运行期实际存在的及公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8、工程环境保护投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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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 1 日；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 

13 号令，2010 年 12 月 22 日修订； 

（4）《河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告（第 11 号），2013 年 9 月 27 日；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令第 13 号）； 

（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输变电工程》

（H705—2014）； 

（7）《交流输升压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8）《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 

394）； 

（9）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30 兆瓦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10）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

程 30 兆瓦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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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验收执行标准 

电磁 

环境 

标准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工频

电场强度小于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小于 100μT。 

声环境 

标准 

升压站站址围墙外 200m 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 类标准：昼间 55dB(A)，夜间 45dB(A)。 

线路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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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 
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30 兆瓦输

变电工程 

工程地理位

置 

（附地理位

置示意图） 

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30 兆瓦输

变电工程 110kV 升压站位于黄骅市管养场，中心坐标为北纬 

38°33’7.01”、东经 117°24’36.51”。 升压站东西长为 126m，南北长为

63.5m。升压站西南侧约 675m 为四分场一队。 

光伏电站以 3 回 35kV 进线接入 110kV 升压站，从 110kV 升压站

以 1回 110kV出线接入国网南大港 220kV升压站 110kV侧，新建 110kV

线路长为 11.221km，单回路架空架设。全线位于沧州市吕桥镇。 

主要工程内容及规模三 

表 4-1  项目工程基本情况 

工程组成 光伏电站 110kV 升压站项目 

光伏电站110kV
升压站 

主变容量 1×63MVA 

电压等级 110/35kV 

主变布置方式 主变压器户外布置 

配电装置布置方式 户外布置 

110kV 出线 1 回 

35kV 进线 3 回 

事故油池 容积 15m3 

占地面积 8001m2(长 126m，宽 63.5m) 

无功补偿 配置 12Mvar 容性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占地类型 空地 

光伏电站110kV
线路工程 

线路路径长度 11.221km 

架设方式 单回路架空架设 

导线型号 LGJ -300/40，半径 12.75mm 

导线分裂 不分裂 

地线型号 1 根 24 芯 OPGW 光缆 

铁塔 总基数：46 基，其中 16 基转角塔；29 基直线塔；1 基直线

钢杆 

铁塔类型 

1A3-ZM2(15)；1A3-ZM2(18)；1A3-ZM2(21)；1A3-ZM2(24)；
1A3-ZM2(27)；1A3-J1(15)；1A3-J1(18)；1A3-J1(24)；

1A3-J2(15)；1A3-J2(18)；1A3-J4(15)；1A3-J4(21)；1A3-DJ(15)；
1A3-DJ(18)；1A3-DJ(21)；1D5-SJ4(18)；11DGJ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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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占地及总平面布置（附总平面布置示意图） 

110kV 升压站站区总平面布置将生产区布置在站区南侧，站前区布置在站

区南侧。35kV 配电室布置在生产区东面，主变布置在 35kV 配电室和 110kV 配

电装置之间，控制区布置在整个场区的最南端，整体构成生产区。监控室、综

合楼、门卫室、水泵房等生活建筑布置在站前区。升压站总平面布置示意图见附

图 2。 

本项目线路工程起自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110kVA

升压站，止于国网南大港 220kV 升压站 110kV 侧，线路位于黄骅市吕桥镇内，线路

由管营场光伏升压站起点向南 170m 左右，沿石碑河北侧向西延伸跨越 S15 公路，向

西延高速引线北侧只铁路东侧转向正南方，向南跨越石碑河至 T 接点，途径小王庄、

周西、海新、周东、新港等。路径长度约 11.221km。线路路径图详见附图 1。 

工程环境保护投资 

本工程环评阶段总投资 3990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总费用约 206.4 万元，占总投资

5.17%。    

工程实际总投资 3990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总费用约 206.4 万元，占总投资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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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变更情况及变更原因 

根据《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辐射[2016]84 号），分析本

项目建设过程中是否存在重大变动，具体情况见表 4-2 工程变更情况一览表。 

表 4-2  工程变更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重大变动清单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备注 

1 电压等级升高 110kV 输变电工程 110kV 输变电工程 电压等级

无变化 

2 
主变压器、换流变压器、高压

电抗器等主要设备总数量增

加超过原数量的 30%。 

与环评阶段主变压器、SVG 等主要设备无变

化 无变化 

3 输电线路路径长度增加超过

原路径长度的 30% 110kV 线路 11.221km 110kV 线路
11.221km 无变化 

4 变电站、换流站、开关站、串

补站站址位移超过 500 米 实际建设升压站站址较环评阶段无变化 无变化 

5 
输电线路横向位移超出500米
的累计长度超过原路径长度

的 30%。 

实际建设输电线路较环评阶段横向位移未

超出原路径的 30% 无变化 

6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址等发

生变化，导致进入新的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选址不涉及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

态敏感区 

实际建设不涉及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等生态敏感

区 

无变化 

7 

因输变电工程路径、站址等发

生变化，导致新增的电磁和声

环境敏感目标超过原数量的
30% 

河北省黄骅市吕桥镇

管养场 
站址较环评阶段无

变动 无变化 

8 变电站由户内布置变为户外

布置 升压站户外布置 升压站户外布置 无变化 

9 输电线路由地下电缆改为架

空线路 110kV 输电线路架空 110kV 输电线路架

空 无变化 

10 
输电线路同塔多回架设改为

多条线路架设累计长度超过

原路径长度的 30% 
单回路架设 单回路架设 无变化 

根据以上分析实际建设内容不变，且此变化不属于重大变更。 

与项目有关的生态破坏和污染物排放、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措施： 

污染物排放是运行时产生的工频电场、磁场、噪声、主变废油及废旧蓄电池。事

故状态下的主变废油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单位收集处理。废旧蓄电池按国家有关规

定处置。选用低噪音设备，采取隔声减振处理，确保厂界噪声排放达标。选用产生工

频电场、磁场强度低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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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环境影响评价回顾 

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生态、电磁、声、水、固体废物等） 

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30 兆瓦输变电工程

于 2018 年 6 月投入运行，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取得沧州

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30 兆

瓦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沧环辐表[2018]14 号）。以下内容引用黄骅

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30 兆瓦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表中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环境影响预测及结论。 

（1）110kV 升压站及线路生态环境 

本项目升压站占地为新增占地，占地现状为荒地，占地在光伏发电项目占地区域

内，升压站占地面积较小，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线路工程路径范围内主要为荒地，区域内地表植被主要以当地常见种的草本植物

为主，项目实施工程中的临时占地将改变原有土地使用类型，会对临时占地区域内生

态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本工程在施工期和营运期将采取有效的生态恢复和水

土保持措施，减轻对区域生态的不利影响，线路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将恢复原有使

用功能，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2）110kV 升压站及线路电磁环境 

通过对升压站的类比监测和架空输电线路的模拟预测分析，110kV 升压站及架空

输电线路运行后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3）110kV 升压站及线路声环境 

通过对升压站的预测和架空输电线路的类比分析，本项目 110kV 升压站噪声源对

四周站界的噪声贡献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 类

标准要求；输电线路产生的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1 类标准

限值的要求。项目的实施对周围声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 

（4）110kV 升压站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生活垃圾收集至垃圾箱，定期清理，纳入当地垃圾处

理系统处置，废旧蓄电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建设容积为 15m3 主变压器防渗事

故油池收集变压器事故漏油，收集的事故漏油属于危险废物，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废旧蓄电池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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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kV 线路净空距离要求 

导线至非居民区的距离不小于 6.0m，导线至公路路面的距离不小于 7.0m，导线

至树木自然生长高度树顶的距离不小于 4.0m，导线至其他电力线路距离不小 3.0m，

满足《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控制架线高度，确保与跨越物留有足够

垂直距离的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 

一、项目建设内容及总体要求 

  为了满足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30 兆瓦工程

送电需求，该公司拟建设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30 兆瓦输变电工程，工程总投

资 3990 万元。工程内容为: 1、在黄骅市管养场西南侧新建 110kV 变电站 1 座，容量

为 63MVA 的主变 1 台，户外布置，配套建设主控室、生活楼、110kV 电装置区、35kV 

配电室、SVG、事故油池、化粪池、避雷针等设备; 2、新建变电站 110kV 送出线路 1

条，全长约 11.221km，单回路架设，其中电缆敷设长度约 200m, 架空线路长度约

11.021km, 线路均在黄骅市境内。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站址选址符合当地规划，从环保角度考虑，同意建设

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工程的内容、规模、地点、采取的环保措施进行建设。 

  二、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以下要求: 

  1、 要加强施工期间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尽量减少施工用地面积，及时恢复

施工现场、道路等临时用地的原有土地功能，并做好场地平整和植被恢复。项目施工

中要合理安排施工，采取有效防尘、降噪措施，确保施工场界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场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CB 12523-2011)标准的要求。 

  2、 要严格落实本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确保评价范围内噪声符合《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1 类标准限值要求；工频电磁场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 GB8702-2014)中相应限值要求。确保变电站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 2008)的 1 类标准限值要求。 

3、要按规范建设事故油池，防止非正常情况下造成的环境污染。产生的废变压

器油、废旧蓄电池等危险废物要按有关规定要求送交有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置。 

  三、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

并按照相关规定开展环保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运行。违反本规定要求的，要

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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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该项目的环保日常监管由沧州市环保局黄骅市分局负责.本环评文件批复后

10 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将批准后的报告表送沧州市环保局黄骅市分局，并按规定

接受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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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阶 

段 

影响 

类别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

文件中要求的环境保护

措施 

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未采取措施原

因 

前

期 

生态 

影响 

升压站及线路选址

避开居民区、学校、医院

等人群集中区域；避开电

磁场敏感点。 

已落实，该项目 2015 年取得河北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

期 30 兆瓦》（冀发改能源备字[2015]115

号），2015 年编制项目可行性研报告， 2018

年 5 月委托编制升压站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8 年 5 月 17 日取得沧州市环境保护局关

于本项目的环评批复（沧环辐表[2018]14

号）。 

本工程升压站及线路选址不在居民

区、学校、医院、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等敏感地区。 

污染 

影响 

对产生工频电磁场

主要来源的变压器等室

外配电装置适当进行屏

蔽，可使电场强度、磁感

应强度满足国家相关标

准的要求。选用低电晕放

电噪声的高压电器设备。

按照《110kV-750kV 架空

输电线路设计规范》控制

架线高度，确保与跨越物

留有足够垂直距离。 

升压站采用了户外布置形式，四周围

墙对变压器等室外配电装置有良好的屏蔽

效果，升压站产生的电磁场满足国家相关

标准要求。已选用低噪声的主变压器，提

高导线加工工艺，防止由于导线缺陷处的

空气电离产生的电晕，降低运行时产生的

可听噪声水平。 
线路实际架设高度至非居民区的距离

不小于 6.0m，导线至公路路面的距离不小

于 7.0m，导线至树木自然生长高度树顶的

距离不小于 4.0m，导线至其他电力线路距

离不小 3.0m。 

施 

工 

期 

生态 

影响 

建设施工中须采取

有效的防治水土流失措

施，防止自然环境的破坏

和污染。建设施工结束

后，须采取恢复植被及其

他措施，恢复或重建良性

自然生态系统。 

在升压站周边、杆塔下方及周边区域

以及临时占地区域进行绿化。工程生态环

境保护及减缓措施为： 
1)施工期间合理安排施工次序，缩短工

期。施工期已避开旅游旺季，遇大风天气

(4m/s)禁止施工等措施； 
2)施工期间未发生破坏生态环境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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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猎捕野生动物的情况； 
3)施工材料及设备物料集中堆存，以减

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4)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分类回

收，在施工完成后拆除临时建筑工程，可

利用部分运走，少量不可利用部分已妥善

处置； 
5)升压站、杆塔建设处施工期先进行表

土清理，表土分层堆放。施工结束后，土

石方需分层回填，生土填于底层，表土覆

于表层，种植适应当地气候、土质的、易

活、速生、生命力强的常见品种。在升压

站区、杆塔建设区、施工生活区等采取拦

挡、排水沟、网笼坝等防护措施进行防护； 
6)建设单位在施工结束后应对占地范

围内在施工期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已进行

恢复。按照水土保持方案中采取的措施对

各水土流失防治部位进行治理，建设单位

要落实本工程的水土保持费用，并做到专

款专用。 

污染 

影响 

要加强施工期间的

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尽量

减少施工用地面积，及时

恢复施工现场、道路等临

时用地的原有土地功能，

并做好场地平整和植被

恢复。项目施工中要合理

安排施工，采取有效防

尘、降噪措施，确保施工

场界噪声符合《建筑施工

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2011）标准

的要求。 

项目 2018 年 5 月开工建设，开工建设

期间，各项环保手续齐全，在施工过程中

严格按照环评批复文件对施工单位进行监

督、管理，施工单位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
制度，未发生污染事故。 

 

运 

行 

期 

生态 

影响 

升压站及线路运行

期间，不产生对生态有影

响的因素，因此周边生态

环境较好。 

建设单位在试运行阶段，2018 年 5 月

申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2018 年 6 月委托

河北圣洁环境生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对施

工期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及是否落实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环评批复中提出的环保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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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影响 

电磁辐射须满足《电

磁 环 境 控 制 限 值 》

（GB8702-2014）工频电

场、工频磁场分别为限值

4kV/m 和 100μT 的要求，

升压站厂界的噪声环境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1 类标准，送电

线路沿线环境噪声符合

《 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B3096-2008）相应功

能区要求，不对公众产生

不良影响。 

本项目安排专人值

守升压站，有少量生活垃

圾产生；常规检修产生的

废旧蓄电池按国家相关

要求处置。做好噪声污染

的防治工作，升压站营运

期间产生的噪声符合《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GB12348 －

2008）2 类标准。按照

《110kV-750kV架空输电

线路设计规范》控制架线

高度，确保与跨越物留有

足够垂直距离。 

施开展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并委托承德市

东岭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升压站运行过程

中可能造成的电磁环境、声环境进行了监

测。 
根据监测报告：110kV 升压站四周围墙

外电场强度为 3.22~30.5V/m、磁感应强度

为 0.018~0.106μT，分别低于 4kV/m 和

100μT 的评价标准值。110kV 送电线路电场

强度为 5.72~344V/m、磁感应强度为

0.019~0.881μT，分别低于 4kV/m 和 100μT
的评价标准值。 

当本项目升压站运行后，升压站围墙

外 1m 处昼间声环境现状值昼间为

44.5dB(A)-46.1dB(A)，夜间为 39.8dB(A)，
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 类标准。110kV 线路

监测点昼间声环境现状值昼间为

45.5dB(A)，夜间为 39.6dB(A)，符合《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声环境

功能区标准要求。 



 

15 

社会 

影响 

 

 

 

 

 

 

 

 

 

 

 

 

 

 

黄骅市正阳新能源

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

电项目一期工程 30 兆瓦

输变电工程，满足光伏电

站的送电需求。提高电网

可靠性，具有良好的社会

效益。 

 

 

 

 

 

 

 

 

 

 

 

 

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

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30 兆瓦输变电工

程，满足光伏电站的送电需求。提高电网

可靠性，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根据走访

调查，工程运行期间未发生噪声、电磁影

响方面的环保投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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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电磁环境、声环境监测 

电

磁

环

境

监

测 

承德市东岭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受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

公司委托对本项目进行监测，监测报告为 DLHJ（2018）第 269 号。 

监测因子：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监测频次：监测 1 次。 

工频电磁场监测布点：拟建 110kV 升压站厂址四周 5m 外分别设 1 个监测点

（1#、2#、3#、4#），在升压站设置 1 个监测断面（1#），以变电站围墙周围的工

频电场和工频磁场监测最大值处为起点，每隔 5m 设置一个监测点位，在垂直于

围墙的方向上布置，监测点间距为 5m，顺序测至距离围墙 50m 处为止；在 110kV

线路段设 1 个监测断面（2#），单回输电线路应以弧垂最低位置处中相导线对地

投影点位起点 ，监测点间距为 5m，顺序测至边导线对地投影外 50m 处为止。 

监测结果分析： 

表 7-1  升压站工频电磁场监测数据表 

测点位置 距测点的距离 
（m）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110kV 升压站北侧墙外 5 6.72 0.030 

110kV 升压站东侧墙外 5 3.22 0.031 

110kV 升压站南侧墙外 5 3.46 0.028 

110kV 升压站西侧墙外 5 30.5 0.106 

站址西侧 
断面监测 

5 30.5 0.106 

10 23.5 0.090 

15 15.7 0.060 

20 11.1 0.048 

25 8.74 0.035 

30 6.45 0.034 

35 6.42 0.031 

40 5.35 0.027 

45 5.01 0.025 

50 4.03 0.018 

由表 7-1监测数据可知，110kV升压站四周围墙外电场强度为 3.22~30.5V/m、

磁感应强度为 0.018~0.106μT，分别低于 4kV/m 和 100μT 的评价标准值。 

 



 

17 

表 7-2  110kV 线路工频电磁场监测数据表 

测点位置 距测点的距离 
（m）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110kV 线路 
(043-044 号)北侧断

面 

0 344 0.881 

5 225 0.742 

10 183 0.532 

15 149 0.426 

20 97.4 0.210 

25 73.4 0.134 

30 47.6 0.073 

35 31.2 0.053 

40 20.2 0.032 

45 10.6 0.029 

50 5.72 0.019 

由线路工频电磁场监测数据表 7-2 可知 110kV 送电线路电场强度为

5.72~344V/m、磁感应强度为 0.019~0.881μT，分别低于 4kV/m 和 100μT 的评价

标准值。 

声

环

境

监

测 

承德市东岭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受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

公司委托对本项目进行监测，监测报告为 DLHJ（2018）第 269 号。 

监测因子：昼间等效声级（Ld）、夜间等效声级（Ln）。 

监测频率：昼间、夜间各监测一次。 

监测布点：1#拟建 110kV 升压站厂址四周各设 1 个监测点（1#-4#）；沿线设

1 个监测点（5#）（与断面位置相同）。共布设 5 个监测点。 

监测结果分析： 

表 7-3  升压站及 110kV 线路噪声监测数据表 
监测点位 距离 昼间(dB(A)) 夜间(dB(A)) 

110kV 升压站北侧墙外 1 44.5 39.8 

110kV 升压站北侧墙外 1 46.1 39.8 

110kV 升压站北侧墙外 1 45.7 39.8 

110kV 升压站北侧墙外 1 45.2 39.8 
110kV 线路（043-044 号）

北侧 
1 45.5 39.6 

当本项目升压站运行后，升压站围墙外 1m 处昼间声环境现状值昼间为

44.5dB(A)-46.1dB(A)，夜间为 39.8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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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GB12348－2008）1 类标准。 

110kV 线路监测点昼间声环境现状值昼间为 45.5dB(A)，夜间为 39.6dB(A)，

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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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影响调查 

施 

工 

期 

生态影响 

升压站原占地类型为荒地。施工建设过程中，破坏了升压

站占地的原有生态系统，升压站内土地进行了硬化，变为工业

生态系统。升压站周边仍保持原有林业生态系统。升压站及周

边施工前、施工过程中及现状见下图。 

  

升压站北侧                  升压站南侧 

  

升压站东侧                 升压站西侧 

 
本项目线路工程最后一基塔 

污染影响 

1、空气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现场和施工道路晴天不定期洒水，施工扬尘得到有效

的控制。 

2、声环境影响调查 

工程在施工期采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合理布置各高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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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机械，避免在午间和夜间进行高噪声设备施工，工程施工

活动未发生噪声扰民现象，无投诉情况。 

3、水环境影响调查 

施工期间产生的生产废水采取建设沉淀池、循环利用等措

施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线路施工人员住在临时租用的民房

内，产生的生活污水直接泼洒抑尘，不外排。 

4、固体废物调查 

工程施工期间废建筑材料分类回收，生活垃圾集中堆放，

统一清运至垃圾收集站，无乱堆乱放现象，施工固体废物对当

地环境的影响很小。经调查，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统一存

放，定期拉至指定地点，由环卫部门定时清运，未对当地环境

造成影响。 

社会影响 

本工程用地不占用农田，避开了村庄和现有设施，因此，

不会发生村庄的拆迁问题和移民安置问题。 

此外，根据走访调查，工程施工期间未发生施工污染或扰

民事件。 

运 

营 

期 

生态影响 

升压站及线路运行期间，不产生对生态有影响的因素，因

此周边生态环境较好。 

 

塔基下方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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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影响 

1、声环境影响调查 

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工程 30 兆瓦输变电工程在噪声防治方面采取了措施，根据监

测数据表明，升压站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 类标准，送出线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1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 

2、水环境影响调查 

根据站区管理制度，当事故排油时，废变压器油将委托有

相关资质的单位处理，不外排，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小。 

3、固体废物调查 

调查期间未产生废旧蓄电池，日后生产活动中产生废旧蓄

电池，根据 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废旧蓄电池管理制度处

理。主变发生事故时产生的事故油，集中收集后统一由有相关

资质的单位处理。 

4、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本次重点调查村庄、学校等敏感点受电磁场影响的情况。

根据现场勘查、监测数据及评价结果可知，本工程输变电工程

的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全部达标。工程采取的降低电磁

场影响的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本工程运行对工程周边环境

的电磁影响很小。 

  

升压站设备区                    升压站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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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设施               事故油池 

  

线路工程出线侧               线路工程进线侧 
 

社会影响 

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

工程 30 兆瓦输变电工程的建成投产，能满足黄骅市正阳新能

源有限公司光伏电站发电需求，提高电网可靠性，具有良好的

社会效益。 

根据走访调查，工程运行期间未发生噪声、电磁影响方面

的环保投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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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应设立专门环保机构，负责运营

期的环境管理工作。 

施工期环境管理： 

在施工期间，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工程部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和监督，严

格监督承包商执行设计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提出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遵守

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对环保措施落实不到位或环境状况较差的施工单位口头通

知或下发监理通知单要求其限期整改。 

运行期环境管理： 

进一步细化分工，明确责任，切实将环境保护落到实处。由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

限公司相关部门负责具体的环境管理和监测工作。环境监测可委托当地环境监测部门

进行。 

投诉情况： 

验收调查期间，我单位向光伏电场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电话询问了有关光伏场

环保投诉情况。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30 兆瓦

输变电工程建设、运行期间未接到环保投诉。 

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及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承德市东岭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对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30 兆瓦输变电工程的工频电磁场和噪声进行了监测。 

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30 兆瓦输变电工程

设有环境保护档案管理室和专门的人员对环境保护档案进行存档管理。 

环境管理状况分析与建议 

建设单位在运行期组织对值班及检修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教育，日常维护严格遵

守环境保护中的各项规定，确保各项环境管理措施的落实。废旧电池应依据相关法律

进行处理。 

建议建设单位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加强升压站事故油的管理，防止造成二

次污染。加强安全宣传，升压站设备区设立安全标识，在铁塔上安装安全指示标识并

加强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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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竣工环保验收调查结论与建议 

调查结论： 

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30 兆瓦输变电工程

于 2018 年 5 月投入运行，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取得沧州

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黄骅市正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1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一期工程 30 兆

瓦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沧环辐表[2018]14 号）。升压站内建设 1 台

63MVA 主变。建设容积为 15m3 主变压器防渗事故油池。事故漏油及废旧蓄电池均属

于危险废物，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35kV 进线 3 回，110kV 出线 1 回。本项目 110kV

升压站出线接入国网南大港 220kV 升压站 110kV 侧，线路长约 11.221km。 

根据监测报告：110kV 升压站四周围墙外电场强度为 3.22~30.5V/m、磁感应强度

为 0.018~0.106μT，分别低于 4kV/m 和 100μT 的评价标准值。110kV 送电线路电场强

度为 5.72~344V/m、磁感应强度为 0.019~0.881μT，分别低于 4kV/m 和 100μT 的评价

标准值。当本项目升压站运行后，升压站围墙外 1m 处昼间声环境现状值昼间为

44.5dB(A)-46.1dB(A)，夜间为 39.8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1 类标准。110kV 线路监测点昼间声环境现状值昼间为 45.5dB(A)，

夜间为 39.6dB(A)，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要求。 

经调查，本工程占用耕地部分由建设单位给予经济补偿，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

地进行复垦，使其恢复原有的生态功能，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本项目属于国家允许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该输变电工程的建设确保公

司的供电质量和供电安全可靠性，确保公司正常生产，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本项目在设计、施工、运行过程中按照国家相关环境保护要求，加强环境管理并

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本工程产生的工频电场、磁场和噪声等环境的影响满足国

家有关环境保护法规、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该项目符合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建议： 

（1）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管理

和维护，确保设施正常运行，保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危险废物，产生的废旧蓄电池、事故油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2）加强企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树立良好的企业环境保护形象，杜绝电磁环

境污染纠纷和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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